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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12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4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 2016 年年度报告，立信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会计师”）对你公司 2016 年

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。你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

和会计师对强调事项段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，保留意

见涉及事项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阿帕尼”）有关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认真核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请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

第 14 号-非标准无保留审计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的规定，结合保留

意见涉及事项的金额及性质，明确说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 2016 年度

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具体金额，是否会导致你公司 2016 年度

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阿帕尼存在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

大缺陷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相关内控重大缺陷的具体情况，并说明你

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情况、实施情况和执行有效性，相关内部控

制制度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，如是，请认真评价该缺陷或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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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。 

3、你公司披露，因公司停止对阿帕尼进行财务资助，阿帕尼已

无力对现有供暖项目正常履约，可能引发合同争议，存在可能被要求

承担违约或者赔偿责任的风险。请核查并补充披露相关风险对你公司

的具体影响，并及时采取必要的风险提示。 

4、你公司披露，阿帕尼已与关联方上海克劳利和广兴隆锅炉工

程公司达成调解协议，相关款项将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归还，请补

充披露相关关联方的履约能力，达成调解协议对你公司的影响以及协

议的履约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并及时采取必要的风险提示。 

5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以零对价授权关联方太平洋电力能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电力”）经销瑞典阿帕尼电能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瑞典阿帕尼”）电极锅炉 5 台的具体原因及决策过程，上

述授权是否属于关联交易、是否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

太平洋电力是否在其他项目上未经你公司书面授权而直接向瑞典阿

帕尼采购锅炉。 

6、请补充披露阿帕尼委托江苏捷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捷宏咨询”）对所有工程项目进行结算审计事项的具体进展、

预计完成时间，捷宏咨询与你公司、你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、阿帕尼以及袁荣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关系。  

7、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就审计报告中的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涉

及事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8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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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在 5月 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

请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